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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六年二月二十三日 
中西區區議會第十六次會議 
第八項會議紀錄摘要 
(草擬本) 

 
 
第 8 項：  落實基建項目：儘早在添馬艦興建新政府總部及立法會大樓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30/2006 號 )  
（下午 5 時 50 分至 6 時 45 分）  
 
1.  主席歡迎行政署、建築署、規劃署和運輸署的代表出席會議。  
 
2.  行政署助理行政署長（添馬艦發展）陳選堯先生利用電腦投影向議

員簡介有關工程計劃。至於政府總部現址及美利大厦日後用途，陳先生補

充說，由於工程的預計完成日期是二零一零年，距今仍有一段時間，當局

在現階段作出決定，但在作出決定前定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社會、經濟、

環境、歷史和公眾的利益及需要等。  
 
3.  胡楚南先生表示，鑑於該幅用地已經荒廢了八年之久，提交文件的

議員認為有關工程項目實應盡早落實，以免香港的發展處處落後於其他城

市。再者，如果工程能夠順利推行，亦會有助降低建築界的失業率。他指

出在該幅中西區的土地上興建政府總部，也會為本區以至本港創建一個地

標，對推動旅遊和提升形象都有幫助。  
 
4.  議員發表意見如下：  
 
 (a) 陳財喜先生就有關發展工程提出一些疑問。他指出有些人建議在西

區興建新政府總部，另一些人則強調考慮到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關

係，新界西才是本港日後的中心。此外，部門的文件沒有詳細交代

所涉及的古蹟保育問題，而且從成本效益的角度考慮，他也認為政

府是否應動用 49 億元為「三司十一局」提供辦事處，尤其是他認
為政府只需八個政策局便已足夠。  
 

 (b) 楊位款先生表示，民建聯曾於二零零五年十月就選址問題發表了一
份研究報告，當中表明了該黨的立場。他認為當局在現階段可繼續

聽取各界意見，而無須急於決定在二零零七年推出項目。他表示地

盤面積僅為 4.2 公頃，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其實十分有限，所以認為
可探討利用另一幅面積較大的土地作可持續發展用途的可行性。至

於造價方面，他指出如果把 49 億元的撥款用來資助地鐵支線項
目，相信有關項目應早已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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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陳捷貴先生表示並不反對把政府總部搬到添馬艦的建議，但卻反對

當局以招標方式重新發展「政府山」。他指出政府山屬維多利亞舊

城區的一部分，而維多利亞舊城區則是過去本港的發展重心地區，

所以為了承傳文化，當局必須尊重政府山過去的歷史和文化，並致

力加以保留。  
 

 (d) 楊少銓先生詢問假如把該幅土地作興建政府總部之用，則是否難以
找到其他合適的沿海地點供興建商業樓宇。不過，他認為與其把商

用樓宇集中在該區，倒不如把土地用途分配得平均一點，所以他在

整體上支持在添馬艦興建新的政府總部和立法會大樓。另外，他指

出如果把全幅土地劃作休憩用地，則主要只會惠及港島或本區的居

民，而對較少使用休憩用地的其他地區的居民，也不算十分公平。

 
 (e) 鄭麗琼女士表示部門的文件沒有交代在搬遷政府總部後將有何交

通安排，例如如何在金鐘提供足夠車位和應付額外的汽車流量。此

外，她憂慮日後當局會基於額外交通流量而提出需要填海興建額外

行車道。因此，為了保護海港，她贊成把該幅土地用作休憩用地或

大型廣場，並要求政府在諮詢市民後才就土地用途作出最終決定。

她強調在該處預留一個缺口，才能讓港島區的空氣有較佳循環，但

如果在該處興建高樓大廈，便會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她也質疑應

否花費納稅人的 49 億元為政府興建一個政府總部。另外，她指出
現時有不少非政府機構借用添馬艦舉辦大型活動，並就此詢問現有

政府總部是否已經嚴重不敷應用，使當局非要在添馬艦興建新的政

府總部不可。  
 

 (f) 何秀蘭女士表示，她過去在立法會沒有反對有關方案，但現時想跟
進有關問題。她批評當局只會在申請撥款時才諮詢議會，但在獲批

撥款後便會堅持行政機關可全權決定如何運用土地資源，所以難怪

議會不願輕易批出撥款。另外，她指出社會福利署的綜援辦事處十

分擠迫，反觀政府總部東、西、中翼則寬敞得多。但據文件所說，

當局只會讓政策局的官員遷入擬建的新總部，而首長級官員的職位

據悉已凍結了數年之久，所以她質疑現有總部為何會不夠地方使

用。因此，她要求當局說明日後遷入新總部的人員（包括首長級人

員和支援人員）每人會佔用多少地方。她亦要求部門解釋立法會

60 名議員將會如何使用達 16,000 平方米的地方，而當局又是否假
定議員人數將會增加。她認為如果當局未能清楚交代政府總部現址

和新址的用途，議員不應支持有關計劃。  
 

 (g) 甘乃威先生指出，不少人認為能否建成新政府總部是曾蔭權先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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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連任行政長官的指標。他表示如今政改方案和西九計劃先後以失

敗告終，假如連興建新政府總部也未能成事，便會是徹底的失敗。

因此，除非政府有意服務更多香港以外的市民，否則絕對沒有遷入

新政府總部的需要，更不應單單為了協助曾先生爭取連任而匆匆地

興建新政府總部。他強調議員應與時俱進，反映市民的最新意見。

他認為議員也需考慮政府總部現址的問題。另外，他認為除了把該

幅土地作興建新政府總部外，也可考慮把它善用作其他用途，所以

反對盡快在添馬艦興建新政府總部。  

 
 (h) 林乾禮先生說，當局不應以舊政府大樓維修費用高昂作為興建新總

部的原因之一，並指出英國的古舊政府辦公大樓仍能如常運作。此

外，他指出不論在什麼地點興建新總部也會製造就業機會。他要求

部門交代在行政長官遷入禮賓府後，當局是否仍有需要在新總部預

留地方設立行政長官辦公室。他要求部門交代擬遷入新總部的「三

司十一局」的實際編制。如果最終落實計劃，他建議把建築物的地

面層和綠化天台對外開放，以及把金紫荊搬到添馬艦的廣場。他也

要求當局拒絕讓人以維園作為遊行示威的起步點，而可批准示威者

在添馬艦同一地點集合和舉行活動，以免他們在遊行途中佔用街道

和浪費社會資源。  

 
 ( i)  主席表明支持盡快在添馬艦興建新政府總部及立法會大樓。他指出

如果不作上述用途，而把土地用作休憩用地或拍賣，他便有所保

留。鑑於中區已有太多商業樓宇，他不贊成把土地拍賣。另一方面，

議員也應考慮把土地用作休憩用地是否最佳做法。他指出在該幅土

地附近的大會堂、郵政總局等也是值得觀光和保留的，如果再加上

新政府總部和立法會大樓，則更可凸顯「公民廣場」的概念，讓市

民可以善用整個海濱。他期望當局在添馬艦興建新政府總部大樓和

立法會大樓之餘，能夠把該處建成本港的一個地標。他認為把總部

遷離政府山將有助減輕該處現有的交通壓力，而比較現政府合署地

點，市民也較容易前往新政府總部表達意見。  
 

5.  陳選堯先生回應議員的提問及意見如下：  
 
 (a) 政府在一九九八年決定把添馬艦地皮從賣地計劃中抽出來，把土地

用途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及「休憩用地」，並建議部份用作

興建新政府總部大樓，這些土地用途均在有關的規劃大綱草圖中顯

示。該草圖是經過公眾諮詢後，於二零零零年取得城規會同意，並

由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通過有關規劃大綱圖。在二零零二年政府

宣佈添馬艦發展計劃的細節時，當局亦曾先後向立法會和區議會解

釋計劃的詳情，並得到支持，可惜當時「沙士」疫症爆發，否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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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現應已展開。  
 

 (b) 如果要考慮其他選址，便需進行所需的可行性研究工作，而且若要
把該些地點的現有用途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會涉及有關

法定程序，包括公眾諮詢等工作，這可能共需要數年的時間完成。

 
 (c) 政府現時尚未就中區政府合署和美利大廈的未來用途作出最終決

定，但日後在作出決定之前，會考慮規劃、社會及經濟狀況、區議

會及市民的意見等多項因素。  
 

 (d) 現時中區政府合署和美利大廈只有足夠地方容納部分政策局的人
員，而政府需租用商業樓宇或用其地政府樓宇作政策局的辦事處。

例如，民政事務局和教育統籌局的辦事處位於灣仔，而財經事務局

則有部分組別的辦事處是位於金鐘海富中心。此外，由於現有政府

總部樓面面積不足，政府也不能在辦事處內提供適當的輔助設施，

如較大的記者室、舉行大型會議的會議廳等。  
 

 (e) 現有立法會大樓面積亦不足，立法會現時需佔用其他三處地方，包
括中區政府合署西翼、中環萬國寶通大廈及太子大廈，以提供秘書

處和議員的辦公地方。  
 

 (f) 在二零零三年擱置計劃前，部門估計約會有 3200 名人員搬入新政
府總部大樓。部門估計日後遷入該處的人數將會相若，但實際人數

現時仍在計算當中。不過，當局只會讓與制訂政策有直接關係的局

和部門遷入新政府總部大樓，例如現時佔用美利大廈而與制訂政策

沒有直接關係的一些部門則不會遷入該處。而以前屬教育署而現時

已併入教統局的人員，如果他們與制訂政策無關，也不會搬遷往新

政府總部大樓。  
 

 (g) 至於 49 億元造價的調整及詳細分項數字，當局會在稍後向立法會
申請撥款時提供有關數據。事實上， 49 億元的數額是按照二零零
三年的計劃估算得出，而日後的實際造價則會視乎有關發展計劃的

最終設計、面積及投標價格趨勢等而定。  

 
 (h) 「公民廣場」的概念與政府的想法十分接近。當局希望把添馬艦發

展為主要公民社區設施的用地及一個香港的地標，以匯聚行政及立

法機關成員和使用文娛用地的市民。  

 
6.  運輸署總工程師 /交通工程（港島）關志偉先生回應說，部門就中
環第三期發展所進行的交通評估中已包括了有關發展區，而新政府總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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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和立法會大樓所產生的交通流量只會令現時的中區交通流量增加少於

1%左右，所以不會帶來太大影響，加上日後 P2 路和中環灣仔繞道也將會落
成，交通應會十分順暢。至於公共交通方面，則不論乘搭巴士或地鐵，乘

客前往新總部都會比前往現有總部方便得多。添馬艦也會提供私家車位和

的士站，以方便市民大眾前往該處。  
 
7.  建築署高級工程策劃經理何永賢女士補充說，部門亦關注到屏風效

應和環保建築問題，並擬在標書內首次要求投標者就標書內他們建議的建

築物設計進行空氣流通評估，以確保擬建的幾組建築物不會造成空氣不　

通的情況。部門也擬在標書內加入環保概念，包括研究使用再生能源、減

少耗電量、增添綠化設計等。  
 
8.  甘乃威先生表示，就他所見，有過半數發言的議員反對盡快在添馬

艦興建新政府總部。此外，他建議把議員就議題的發言記錄送交立法會以

供参考。主席請秘書處盡快把會議紀錄整理好和送交立法會。  
 
9.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 /特別職務（ 1）李志苗女士補充說，政府在現
階段尚未就現有政府總部和美利大廈的未來用途作出最終決定。鑑於該兩

個地點在現有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均劃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

途，部門必須根據《城規條例》的法定程序，包括就擬議的用途更改，取

得城規會同意，向公眾展示用途地帶的修訂和考慮公眾就此提出的反對意

見和申述，才可改劃土地用途。部門在考慮未來用途時，會一如既往考慮

交通、環境、基建、歷史文化保護等因素，以及諮詢公眾和區議會。  
 
10.  主席謂議員雖有不同意見，但大家均普遍關注現有政府總部的未來

用途，故希望當局能注意這點，並向公眾作出交代。  
 
11.  主席多謝各部門的代表出席會議。  
 
 


